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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我听83瓶茅台分14次盗走

答 问收征 离婚了就算放弃居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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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求助：
张女士的前夫宁某承租的公房遇到了征

收。宁某以张女士与自己已离婚十余年，在

这间公房已经没有居住权为由，不愿支付张

女士和儿子小宁一分钱的征收补偿款，为此

双方发生了争议。

宁某的父母原在上海某区承租有一处公

房，1993年宁某与张女士结婚，次年生育儿子

小宁。人口增加了，父母承租的公房面积小

难以居住，为此，宁某单位为其增配了上海某

区的一套公房（以下简称系争公房），承租人

为宁某，受配人有张女士和小宁。

2010年，宁某与张女士因感情不和经人

民法院调解离婚，儿子小宁随张女士共同生

活，由宁某支付抚养费。调解时双方均同意，

系争房屋由宁某继续租赁、使用，关于张女士

在系争房屋内的财产性权益，可待系争房屋

或居住使用人发生变化时另行解决，不要求

法院处理。

2015年，宁某与吴某结婚，婚后生育宁某

某。吴某的户口因结婚迁入系争房屋，宁某

某的户口因出生报入系争房屋。

2021年 9月，系争房屋所在地块被纳入

了征收范围。同年11月18日，宁某作为承租

人和征收单位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

各类征收补偿款共计580余万元。征收时，系

争房屋有张女士、小宁、宁某、吴某、宁某某5

人户口登记在册。宁某已经领取了所有的征

收款。

张女士了解情况后，带着儿子找宁某要

求分割征收款。宁某认为，张女士与自己已

经离婚十余年，早已放弃了在系争房屋中的

居住权。小宁在离开系争房屋时尚不满十八

周岁，成年后未在系争房屋居住过，也无权分

割征收利益，所以对张女士母子的要求置之

不理。

律师帮忙：
张女士找到我们咨询。我们全面分析案

情后认为，张女士和小宁均具有同住人资格，

有权参与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的分割。首先，

张女士与小宁均为系争房屋的原始受配人，上

海高院关于审理公房居住权纠纷案件的意见

明确规定：对于原始受配人，一般不轻易认定

其公房居住权利的丧失。但对于原始受配人

长期不实际居住系争公房的情况，应结合具体

情况分析，如因家庭矛盾、居住困难、服兵役、

服刑等原因，长期不实际居住的，不能就此认

定其丧失系争公房的居住权益。所以，张女士

和小宁均应该认定为同住人。其次，在张女士

与宁某离婚时，双方约定，张女士在系争房屋

内的财产性权益，可待系争房屋或居住使用人

发生变化时另行解决，也就是说，张女士并没

有因离婚而放弃其居住权；再次，宁某某系未

成年人，不应单独享受征收补偿利益。

后张女士、小宁委托我们代理起诉维权，

要求依法分割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我们

接案后进行了紧锣密鼓的调查取证工作，发

现并调取了《住房调配单》《离婚协议》等关键

证据。

法院对我方提交的证据予以采纳。最终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女士和小宁均为系争房

屋的原始受配人，曾长期在系争房屋中实际

居住，且户籍在册，他处无房，具备同住人资

格。最终法院判决张女士和小宁获得房屋征

收补偿利益280余万元，有力维护了他们的合

法权益。

这天，周阿姨与侄子、侄媳妇来找我，

他们的主要矛盾是侄子周虎（化名）要求

让怀孕7个月的妻子一起住到周阿姨家，

理由是他的户口在该房子里，理应有居住

权。周阿姨为难地说，自己一家三口住的

是一室户。由于房子小，女儿住了，她与

老伴只能在天井里搭床，本来一起住的老

母亲因年事已高已住养老院。如果侄子

和“侄媳妇”住进来，根本没地方住。

侄媳妇在旁哭着说自己也是没办法，

大着肚子还要租房子，房东一天到晚要涨房

租，因欠房租被赶出来了，声称不管地方大

小，只要能放一张床，把小孩生下来就行。

我先问周阿姨该房子的来龙去脉以

及户籍情况。周阿姨告诉我：她家兄弟姐

妹三个，她是老大，是外地退休回来的知

青。周虎的爸爸是老三。上世纪90年代

初，根据政策，知青子女有一个的户口可

以报回来，所以，周阿姨女儿的户口就落

在了老房子里。当时，房子里住着周阿姨

母亲和老三一家，后来父亲和老二相继去

世。前几年，老房子拆迁，一共分了两套安置

房，一套两室户二十四平方米，归周虎与父母

一家住。一套小的一室户十六平方米，由老

母亲和周阿姨的女儿住。现在周阿姨已退休

回沪，也住进这套十六平方米的房。

我被弄糊涂了，便问周虎的户口怎么会

落在小房子里？原来，周阿姨的母亲喜欢捡

垃圾，一只塑料袋，一只纸箱都要捡回家，邻

居意见很大，周阿姨多次劝阻无果，经常是强

制性扔掉，再付钱给母亲。久而久之母女间

矛盾越来越大，关系越来越僵。因此，母亲每

次看到周虎，就会把委屈一股脑儿向他倾诉，

并说自己看错人，养了黑心女儿。为了报复

女儿，老太一定要周虎把户口报到她那

里，说以后房子不能让周阿姨独吞，要孙

子帮她出气。因为母亲是户主，就这样，

周虎的户口就报进来了。母亲还仗着自

己是户主，至今不肯把周阿姨夫妇的户

口报进来。

这下我又纳闷了，周虎原来是有房子

的，为啥不住在自己家里，要跟姑妈争房

子呢？原来，周虎与父母的动迁安置房是

租赁权的房子，周虎婚后买下产权时，房

产证上写周虎、父母及前妻的名字。后来

周虎有了外遇，要与前妻离婚，因产证上有

前妻的名字，前妻必须要拿四分之一产

权。这时“外遇”已经怀孕，急于离婚的周

虎，逼着父母将房子出售，卖得100万元，前

妻拿走25万元，剩下75万元。眼看着现在

的房价高，买不起，何况还有两个老的，周

虎急了，恰逢世界杯，挡不住诱惑就去赌

球，想赚一把，结果输了一大半，只剩30来

万元。父母得知情况后，又气又急，两个

人一起心脏病发作，双双住进了医院。

我感叹地对周虎说：年轻人啊，今天

事情到了这一步，是一步走错，步步错。

原本蛮好的家庭，你为何就是耐不住寂寞

呢？房子卖了，又去赌球，这是犯法的。事到

如今，我来出一个方案，大家看行不行？首

先，周虎要接受教训，一切从头开始，好好工

作，好好经营家庭，不能再有什么歪主意。虽

说你户口在这个房子里，但你是享受过动迁

安置住房福利的。同时我对周虎现任妻子

说：姑妈家就十几个平方米，根本没有立足之

地，你进去坐月子合适吗？还不如鞭策老公

努力工作，先租房子或者到娘家过渡一下。

与此同时，我帮他们出个主意，可以试试

申请廉租房，以缓解住房困难。大家对我的

调解方案双手赞成，我诚恳地希望大家能够

和睦相处。 人民调解员 青云

83瓶高档白酒被盗，价值近30万元。

近日，崇明警方快速破获了一起入室盗窃

案。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1月16日10时许，从事餐饮经营的张

先生发现其放置在家中的83瓶茅台酒不

翼而飞，金额巨大，遂报警。接报后，崇明

分局城桥派出所和刑侦支队民警迅速赶赴

现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张先生家住在顶

层，其中一个房间作为储藏酒品的仓库，平

时房门都上锁，仅留一扇阳台窗户作为日

常通风。民警经勘验发现，现场房门没有

被撬动打开的痕迹，而阳台窗户有被反复

开关的印迹。

经过一番筛查，警方从公共视频中发

现，同一名男子多次出现于案发现场。通过

循线追踪，当日16时许，民警即在嫌疑人张

某居住地将其抓获，并从其卧室内查获被盗

的高档白酒。到案后，犯罪嫌疑人张某对其

入室盗窃酒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交代，

张某之前多次对报警人张先生的房屋进行

观察，发现这户人家常年无人居住，遂起歹

念，并通过从楼顶翻入阳台进入屋内的手

法，先后14次入室窃取茅台酒，并原路返

回。同时，张某还交代了2022年6月另一起

同样手法的入室盗窃案。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盗窃罪

被崇明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被盗物品已悉数返还

失主。

■警方提醒 假日期间，市民如举家外

出，应关好家中门窗，做好防盗措施。警方

奉劝心存歹念之人，切勿对他人财物有非分

之想。 本报记者 解敏

究竟是小聪明，还是太机灵？蟊贼竟想

将偷来的电动自行车卖回给失主，但拙劣的

演技终究掩盖不了事情的真相……近日，普

陀警方在接到群众报警后，经缜密侦查，成功

破获了这样一起盗窃电动自行车的案件。

去年12月1日10时许，从事房屋中介

工作的唐先生来到普陀公安分局东新路派

出所报案，称他的电动自行车被盗了，车后

的储物箱里还有他的手表、身份证和一份

租赁合同。据唐先生回忆，前一日晚上10

时许，他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光复西路的

一家理发店门口，一时着急，忘拔了钥匙。

结果一个半小时后，唐先生回来取车时，发

现车已不翼而飞。

警方立即开展调查，通过调阅公共视频，

发现在唐先生停车之后，一经过理发店门口

的黑衣男子有重大嫌疑。该男子在发现唐先

生未上锁的电动自行车后，先是观察了一下

四周环境，犹豫片刻后，尝试骑走电动自行

车，结果发现车辆电力不足，便将车辆快速推

走，逃离现场。

就在民警调查过程中，唐先生突然收到

了一自称是某“二手车行老板”的微信好友

申请信息，通过之后，对方告诉唐先生，他于

近日花了1600元收购了一辆二手电动自行

车，结果在储物箱内发现了唐先生的手表、

身份证和合同等物件，考虑到这些东西可能

对唐先生很重要，便主动与唐先生联系，并

提出让唐先生加价200元到400元来赎回自

己的车。

在看了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后，民警发

现这名“二手车行老板”的微信来得十分蹊

跷，进一步分析案情，结合走访调查，民警发

现这名“二手车行老板”正是盗窃报警人电动

自行车的高某冒充的。一路循线追踪，民警

很快锁定了高某的活动范围，并制定了抓捕

计划。同年12月28日11时许，民警在宝安公

路某小区门口，将犯罪嫌疑人高某抓获，并在

其住处找到了唐先生被盗的电动自行车以及

车内的手表、身份证和合同等物品。

到案后，高某向民警如实供述了盗窃报

警人电动自行车的犯罪事实。据高某交代，

他于去年11月30日晚11时20分许，沿着光

复西路闲逛时，偶然瞥见了唐先生未上锁的

电动自行车。盘算着搞辆车做兼职“外卖小

哥”的他，一时心生贪念，内心犹豫了片刻，高

某观察了一下四周，见没有什么路人经过后，

便顺手牵羊将电动自行车盗走。无奈被盗车

辆电量不足，高某只得推车逃逸。盗窃得手

后，高某发现了储物箱内的手表、身份证及合

同等物品，顿时灵机一动，想到如果自己骑着

偷来的车去送外卖很可能在马路上被民警查

获，便决定伪装成收车的好心人，把车卖回给

失主，并拿这笔钱买辆新车，这样就可以安心

地送外卖了。

本报特约通讯员 宋严 记者 江跃中

崇明警方侦破一起案值近30万元的入室盗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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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微信群公然买卖烟花爆竹？罚！

？

本报讯（记者 解敏）1月11日9时许，

市公安局崇明分局长兴派出所接市民举报，

称有人在微信群内违法售卖烟花爆竹。民

警根据线索立即锁定嫌疑人何某的居住地，

并进行检查，当场查获烟花爆竹10箱。

据何某交代，自2023年1月以来，其为

贪图非法获利，从外省市采购烟花爆竹后非

法运输至其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的家中，随

后建立微信群，将朋友们纷纷拉至群中，在

没有获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在

微信群里公然贩卖烟花爆竹。

截至被民警查获，何某总计非法销售烟

花爆竹获利1500元，根据《上海市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条例》，崇明警方依法对何某罚款

5000元。

■ 警方提醒 遵法守法是每个公民应

尽的义务，对于非法生产、运输、储存、销售

烟花爆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者，警方将依

法依规对其进行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将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蟊贼伪装成好心人，拙劣演技终被识破


